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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历了从制度稀缺性到制度复杂性的

转变。 在既有制度无法推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或地区自贸区建设的情况下, 亚太地

区逐渐产生了承载不同秩序愿景的竞争性贸易安排。 这种现象反映出各国对亚太经

济一体化制度规则的愿景差异。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 国际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塑造

了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愿景: 一种是强调制度包容性与灵活性的发展型愿景, 另一

种是强调制度先进性与约束性的规则型愿景。 制度均衡理论认为, 作为一种观念的

亚太经济制度, 其制度变迁是国家间秩序愿景从非均衡到再均衡的过程。 秩序愿景

的协调会驱动制度生成或升级, 秩序愿景的疏离则会造成旧制度的僵化与新制度构

想的产生。 制度反馈和大国博弈是秩序愿景再均衡导致国际制度变迁这一因果机

制解释中的两个主要变量。 秩序愿景差异通过制度反馈促成了秉持不同制度变迁

方案的国家集团形成, 通过大国博弈影响秩序愿景的协调方式, 进而影响制度变

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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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区合作的重要路 径。① 欧 盟 ( EU) 、 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② 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 AfCFTA) 等国际制度在各自地区的经济合

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相较之下,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却进展缓慢。 虽然早

在 1989 年就出现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APEC) , 但该机制未能转变为亚太地区

经济一体化的正式制度。 亚太地区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遇阻的情况下寻求的

替代路径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建立双边自贸区, 如中国—韩国自贸区的建立;③

二是跨区域参与其他经济一体化的机制, 如日本与欧盟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 EPA) ; 三是谋求在特定领域率先实现突破的机制, 如智利、 新西兰和新加

坡签署的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DEPA) ; 四是谋求建立新机制, 如构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 RCEP ) 和 《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 CPTPP ) 等在成员和功能上重叠、 在规则和愿景上各异的地区一体化制度

或构想。④

亚太地区各国虽然有追求一体化的共同目标, 但在构建一个主导性的经济一体

化制度问题上困难重重。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推动有限, 而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所谓的 “印太

经济框架 ( IPEF)”等具有竞争性的制度或制度构想却不断产生。 这导致的结果是,

尽管亚太各国都想建立一个经济一体化的组织, 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组关于经济一

体化的制度复合体。 由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亚太地区未能形成一个主

导性的经济一体化制度, 反而形成了多个平行和竞争性的制度? 本文通过梳理地区

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 尝试从理论和经验上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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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贸易壁垒强弱的程度,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自由贸易区、 关税同盟、 共同市场、 经济同盟和

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五种形式, 自贸区处于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 参见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
te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1, p. 2。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美墨加三国领导人签署了新的协定, 将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改名为 《美国—
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USMCA)。

T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 ASEAN+ 1 FTA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ERIA Research Project Report 2010, No. 29, 2011, p. 73.

叶成城: 《能力分配与制度收益: 亚太地区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分析 ( 1989—2016) 》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3 页。



二　 对制度稀缺性和制度复杂性的相关述评

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 可以发现其制度变迁的进程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国际制度较少, 表现出稀缺性

的特点, 缺乏推动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制度。 在第二阶段,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国

际制度纷纷涌现, 表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在此阶段, 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迅速增

加且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导致亚太地区出现了多种经济规则竞争与并存的状况。

对制度稀缺性问题进行解释的观点主要有三类: 一是国家能力差异论。 这类观

点认为, 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不足,

不同国家的贸易结构存在差别, 从而影响了行为体对不同类型贸易协定的偏好。①

还有学者指出, 各成员之间的经济均衡是经济一体化的先决条件,② 而差异化的地

区发展水平必然导致一体化的协调与交易成本增加。 此外, 由于东亚地区的部分国

家治理能力较弱, 从而导致它们并未采取连贯的区域经济战略。③ 二是观念决定论。

这类观点主要从文化和身份两个方面对制度稀缺性问题进行了解释。 基于文化角度

的解释认为, 亚洲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差异, 亚洲国家

更钟情于非正式制度。④ 东亚在传统上就是一个充满各种关系的社会形态, 而关系

具有排斥制度的本能, 关系网络的高密度会降低制度的有效性。⑤ 基于身份视角的

相关解释则认为, 东亚地区未能形成一种集体身份, 这严重影响了地区一体化进程,

历史问题阻碍了中日韩三国形成共同身份。⑥ 此外, 由于殖民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

经历, 东亚国家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⑦ 它们对于形成一个集体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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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并不迫切。 三是大国竞争论。 这类观点认为, 大国竞争引发了东亚各国的本体

性安全焦虑, 导致其形成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关系网络。① 有学者认为, 美国是东亚

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阻碍。 东亚经济对美国的市场、 技术、 资本和货币极其依赖,②

而美国对以东盟 (ASEAN) 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缺乏认同。③ 在美国的影响下, 东

亚国家对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相对消极。④ 还有学者认为, 东盟 “重进程、 轻进展” 的

特征导致以东盟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⑤

早期对亚太地区制度复杂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本地区由于涌现了众多自由贸易

区而出现的 “亚洲面条碗 ( asian noodle bowls)”效应这一议题上。⑥ 近年来, 随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等制度或制度构想的出现, 学界开始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制度

稀缺性问题。 有学者提出, 亚太地区正面临 “制度过剩” 困境, 该地区的经济制度

数量过多但发展水平很低。⑦ 也有学者认为, 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并不过剩,

而是过于复杂, “制度复杂性” 是其核心问题,⑧ 但复杂性有助于降低国际合作的不

确定性。⑨ 制度之间的适应性合作不仅可以通过功能差异化的方式减小冲突的概率,

而且可以通过制度互动的方式提高其解决问题的能力。⑩I0 还有学者认为, 中美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的目标是争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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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权与获得伙伴的支持, 两者属于制度竞争。① 包括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等在内的诸多制度都属于竞争性多边主义的范

畴, 是不同类型国家发起的一种制度制衡。② 尽管学界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制度

存在稀缺论、 过剩论和复杂论等观点, 但学者们都观察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制

度出现了增加的现象。 对此现象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观点: 一是源于东亚及亚

太地区差异性和多样性特点的环境决定论;③ 二是源于大国争夺经济一体化领导权

的大国博弈论;④ 三是源于行为体对收益考量的制度收益论。⑤

前文对制度稀缺性和制度复杂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

制度发展进程, 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观念论和环境论的观点并不足以

解释亚太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制度变迁。 地区多样性、 环境差异论、 民族主义以及

缺乏集体身份认同等解释通常被认为是某地区的固有特征, 但是作为研究的常量无

法解释现实情况的变化。 本文并不否认亚太地区各国在地理和社会层面上的差异性

与多元性, 但这种差异性在区域研究中并非亚太地区国家独有, 也没有阻止其他地

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因此, 关于差异性与多元性的解释缺乏理论上的普遍性, 具

有 “以现象解释现象” 之嫌。 相比之下, 大国博弈论与制度收益论的组合分析对该

问题的解释更具说服力。⑥ 其分析逻辑是, 由于制度变迁需要权力支撑, 因此大国

在规则制定方面应享有特殊权力; 大国对制度的支持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 因此

制度收益会影响大国制定制度的方案选择。 然而, 大国博弈论与制度收益论的组合

分析在经验上和理论上同样面临挑战: 第一, 忽略了小国在制度变迁中的能动性。

小国既是国际制度的必要参与者, 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利益相关方。 两者的组合分

析没有说明制度变迁的方案是否反映了小国的立场, 也未能解释小国为何必然同意

大国的制度设计方案, 更没有论述大国如何让小国同意其制度设计等问题。 事实上,

小国从来不会吝啬或畏惧在制度变迁中巧妙地反对大国方案, 例如, 美国克林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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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提出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就未得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响应, 中国和日本分别提

出的地区一体化方案也曾被东盟搁置。 第二, 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间博弈并不是完

全出于 “制度收益” 的相对利益竞争之考量,① 它们也会因为政治或战略上的非制

度收益原因接受对自身没那么有利的分配方案。 例如, 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的设计上, 日本方案被采纳的部分要多于中国方案;② 在 《全面与进步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谈判中, 日本也主动放弃了长期坚持的对本国某些领域的贸

易保护。 第三, 中等国家或小国也可以是制度建构的首创者或制度变迁的推动者。

例如,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过程中, 作为中等国家代表的澳大利亚曾是该制

度的提倡者, 而作为小国代表的新加坡、 文莱、 智利和新西兰建立了 《跨太平洋战

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SEP), 并成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前身。

综上, 既有研究没有对亚太地区的制度稀缺性与制度复杂性问题进行关联性考

察, 也未提供亚太经济一体化制度非均衡的关键解释变量, 因此在因果机制上未能

厘清相关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 基于此, 本文尝试以秩序愿景为核心变量, 以秩序

愿景均衡与制度变迁为因果机制解释亚太地区制度 (或制度构想) 的生成与变迁过

程, 旨在提供更具解释力的假说。

三　 从秩序愿景均衡到国际制度变迁: 一种因果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以制度均衡理论解释国际制度的变迁。 下文将根据这一理论明确国际

制度的概念以及制度变迁的表现形式, 说明制度均衡论在众多的竞争性理论中为何

更适合解释国际制度的变迁, 进而提出国际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

(一) 确定因变量: 国际制度变迁

确定因变量主要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明确国际制度的概念, 这样便于确保在

统一且明确的层次上观察现象。 作为一个本质上争议的概念,③ 学界对制度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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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s_ That_ Influence_ Future_ Bargaining_ Power, 访问时间: 2024 年 2 月 5 日。

朱杰进: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20 年第 6 期, 第 94 页。
本质上争议的概念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是指对某些重要概念的争论无法通过任何理性讨论加以解

决, 每种竞争性解释都可以获得令人信服的观点、 证据或其他形式的辩护。 参见 Walter Bryce Gallie, “Essentially Con-
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56, No. 1, 1956, pp. 167-198。



定义存在诸多争论, 认为 “制度是一种约束”,① “制度是模式化的行动或行为”,②

“制度是组织”,③ 或 “制度是一种均衡”。④ 在本文中, 制度被视为行为体对规则的

共有信念 ( shared belief) 。

此外, 学界在界定国际制度概念问题上也存在较多争论。 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 认为, 国际机制是在某个既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由行为体预期

所汇聚而成的一组明确或隐含的原则、 规范、 规则和决策程序。⑤ 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认为, 国际制度是一整套相互关联且持续存在的正式和非正式

约束规则, 这些规则规定行为体角色、 限制行为体行为并塑造行为体预期。⑥ 约

翰·米尔斯海默 ( John J. Mearsheimer) 认为, 国际制度是一组规定国家之间合作和

相互竞争的方式规则。⑦ 贝思·西蒙斯 ( Beth Simmons) 和莉萨·马丁 ( Lisa Mar-

tin) 认为, 国际制度是管理国际行为的一系列规则。⑧ 由此可见, 对国际制度概念

进行争论的焦点在于: 非正式的规则、 国际组织及国际规范与国际制度存在何种关

系? 在本文中, 国际制度由正式规则构成, 不包含非正式规则。 国际制度不等于国

际组织, 国际组织是国际制度的执行者。 国际制度只是国际规范的一部分, 只有一

组相互关联的、 明确的国际规范才能构成国际制度。⑨ 本文将国际制度定义为国际

关系行为体 (国家或国家集团) 通过谈判达成的对行为体行为进行规定、 禁止或授

权的一系列明确安排。 按照此定义, 国际制度并不包括默示的安排 (如国际惯例)。

当在同一领域产生了三个及以上具有非等级关系、 成员或功能部分重叠的国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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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时, 这些制度便构成了 “国际制度复合体”。①

确定因变量的第二步是明确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 以便于确定哪些问题是本文

观察的因变量及其变化结果。 学界对制度变迁的类型做出了不同的划分。 例如, 詹

姆斯·马奥尼 ( James Mahoney) 和凯瑟琳·西伦 (Kathleen Thelen) 将制度变迁分

为制度替代、 制度叠加、 制度偏离和制度转换四种形式。② 苏长和将制度变迁分为

制度建制、 制度转制和制度改制三种形式。③ 还有学者将制度变迁分为制度升级、

制度僵化和制度退化三类。④ 既有研究在对制度变迁进行分类时, 一般会通过观察

规则约束性的变化来确定制度变迁的不同形式。 为了便于观察, 本文将制度变迁分

为六种形式 (见表 1)。 具体而言, 制度生成是指一系列规则组合化和系统化的过

程, 可以通过创设规则、 融合规则和替代规则等方式建立或修改规则体系。 制度生

成是制度变迁的特殊形式。 制度升级是指规则约束性增强的过程, 约束成员的增加、

约束领域的延展、 约束内容的深化和约束强制性的提升等都是制度升级的表现。 制

度僵化是指规则内容不变但有效性降低的过程。 制度退化是指规则约束性减弱的过

表 1　 因变量的操作化

形式 特征 经验现象

制度生成 规则的组合化与系统化 《联合国宪章》 生效

制度升级 规则约束性增强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

制度微调
不涉及约束性变化的其他

规则调整
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制度僵化
规则约束性不变但有效性

降低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制度退化 规则约束性减弱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实质性停摆

制度消亡 规则完全停止运行 国际金本位制度崩溃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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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约束成员减少、 约束范围缩小、 约束内容退化和约束强制性降低等都是制度退

化的表现。 制度微调是指不涉及制度升级与制度退化的其他规则变化的过程, 如对

制度收益进行重新分配。 制度消亡是指规则完全停止运行的过程。① 上述制度变迁

形式明确了本文分析制度变迁的经验指向。

(二) 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

1. 国际制度变迁的普遍解释

制度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 社

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都围绕制度及其作用进行了论述。 就制度变迁的过程

而言, 因果机制解释主要分为集体行动论、 演化论和均衡论三类。

集体行动论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中心化的集体行动过程。 道格拉斯·C. 诺思

(Douglass C. North) 认为, 相对价格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源泉, 制度与组织的相互作用

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诺思的观点可总结为: 相对价格变化→企业家观念变化→竞

争需要→经济组织调整→制度变迁。② 其他学者对诺思提出的框架进行了补充, 解释

了制度没有发生变迁的情况: 不同的产权界定会带来不同的分配后果, 个体和群体以

参与谈判、 游说和政治活动为手段, 试图在规则制定或改变规则的过程中获利;③ 而

制度变迁只有在满足 “最小获胜联盟” 的条件下才能发生; 如果制度变迁所得无法

保证补偿其造成的损失, 权力集团可能会阻止其变迁。④ 有学者据此提出了一种集体

行动理论的框架, 将变迁过程概括为制度需求→制度博弈→制度的维持与深化。⑤

制度演化论认为, 制度变迁是一个变异、 选择和遗传的过程。 制度的变异是人

类斗争和回应环境的结果, 是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表现, 也是人类社会制度出现多

样性的原因。⑥ 制度无论是随机生成还是人为设计的, 其变迁与兴亡都不以设计者

的本意为转移, 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选择过程。 制度演化论还认为, 制度变迁的过

程是进化式的, 竞争压力将消灭无效率的组织形式。 有效率的制度只有在能给制度

的约束对象带来正收益的条件下, 该制度才能存续并被模仿。⑦ 如果生产技术的进

步使某个旧制度不再具有效率, 那么新的和更有效率的制度形式就会取代旧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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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则能演化至今并不是人们有意为之, 而是因为以这些规则为行动理念的群体在环

境的自然选择中幸存了下来, 取代了那些未能幸存的人群和他们奉行的规则。”① 就制度

演化论来说, 制度变迁的过程一般会经历五个阶段, 即产生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

政治动员→争夺设计和特定制度安排的权力→制定规则→制度合法化、 稳定化以及

被复制。②

制度均衡论认为, 制度变迁并不是规则改变的过程, 而是预期调整的过程。 制

度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的原因。 正式与非正式规则都是实现某种均衡的工具,

使人们对彼此的行为形成共同信念。③ 制度均衡论有三种含义: 其一, 均衡是自我

执行的。 在每个具体环境的约束中, 每个人的策略选择都会限制其他人的策略选择。

如在非重复囚徒博弈中, 最常见的结果是双方选择背叛, 因为无论一方如何选择,

另一方选择背叛都是最优策略。 其二, 制度可以协调行为体的信念并实现多重均衡。

如在交通博弈中, 同一方向上的所有人靠左通行和所有人靠右通行都是纳什均衡,

有人靠左而有人靠右就不是均衡。 制度可以协调行为体选择某种均衡。 其三, 作为

均衡的制度可以采取内生的方式实现变迁。 即使假定外部事物不发生变化, 由于少

数人可以在既有制度下发现更有效率的策略, 这种策略被广泛学习和模仿后必然引

发制度变迁。④ 对于均衡论来说, 制度变迁一般会经历观念变化→新策略产生→制

度非均衡→制度变迁的过程。

集体行动论、 制度演化论和制度均衡论对国际制度变迁的分析各有所长, 但本

文倾向于采用制度均衡论来解释国际制度变迁。 均衡论受到批评最多的地方是其在

国内层次的制度变迁中低估了权力因素的作用,⑤ 但均衡论在分析制度变迁方面至

少有三方面优点: 一是可以对制度起源的内生性进行分析; 二是可以在博弈模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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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均衡解的情况下揭示制度中的人为设计; 三是为分析各制度相互依存的情况

提供了理论框架。① 如果考虑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差别, 制度均衡论对于解释国

际制度变迁则具有独到优势, 原因有三点: 其一, 所处环境存在差异。 国内社会有

中央政府作为最高权威, 而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 国内制度可以强制性地实现变

迁, 而国际制度是各国谈判的产物, 没有哪个行为体能够将自身对制度变迁的偏好

强加于其他国家。 其二, 制度和规则的生产与执行不同。 对于国际制度而言, 国家

同时充当了规则设计者、 被约束者和执行者的角色。 国内以政府为代表的强力组织

垄断了制度设计与规则执行的权力, 而国际制度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获得各国

的广泛认可。 因此, 在大多数领域中, 国际制度之间互不隶属, 一国往往有替代性

的国际制度选择。 其三, 行为体能力存在差距。 由于国家和个人在拥有和运用资源

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国家在制度博弈中的自主性远高于个人。 在国内, 绝大多数个

体在正式规则面前没有选择空间; 但在国际体系中, 如果某种制度安排没有体现某

国的利益, 该国有能力拒绝参与该项安排。 因此, 国际制度变迁需要符合关于讨价

还价情境的三个条件: 一是博弈者 (国家) 有达成互惠协定的可能性; 二是国家对

达成何种协议存在利益冲突; 三是在缺乏国际行为体普遍同意的条件下, 单一个体

国家无法强制达成协议。② 由此可见, 国际制度变迁显然更接近于自我执行的均衡。

2. 解释变量与因果机制中的关键要素

在完成对国际制度进行界定和对制度变迁的概念进行操作化后, 下文将对自

变量进行界定和说明。 在制度均衡论的解释中, 制度非均衡引发了国际制度变迁,

而制度再次均衡的形式将决定国际制度如何完成变迁。 制度均衡是指既有制度的

改变无法为参与者带来额外收益的一种状态。 由于制度中的行为体缺乏改变制度

规则的动机, 因此制度处于稳定状态。 制度非均衡是指行为体因制度的改变能获

得更大收益, 会产生较强动机改变既有制度, 制度因此处于不稳定的状态。③ 制度

的实质是观念, 因此制度均衡 / 非均衡状态实质上是观念上的均衡 / 非均衡状态, 在

本文中体现为秩序愿景的均衡 / 非均衡。

秩序愿景是解释国际制度变迁的核心变量。 秩序愿景是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的主

观预期, 包括对宏观国际秩序的偏好以及对微观国际制度的预期。 本文主要关注的

是国家或国家集团秩序愿景对国际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宏观上, 国家对国际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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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源于国际社会的发展不均衡。① 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 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偏好

主要体现为发展型秩序偏好和规则型秩序偏好。 发展型秩序偏好强调尊重国家在国

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自主性和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性,② 规则型秩序则试图在全世

界推广主导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 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③ 不同国家

的基本偏好是秩序愿景产生差异的基础。 在微观上, 国家对微观国际制度的预期会

随着制度环境、 国家间互动和自身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预期主要表现为对制度

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形式。 正反馈会激励行为体维持现状偏好, 而负反馈会激励

行为体改变既有制度并寻找新的出路。 秩序愿景的可变性体现在对国际秩序中国家

角色的认知、 对国家间利益分配的预期以及对制度约束的态度三个方面。

秩序愿景是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一种预期, 前景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预期的

变化过程。 首先, 前景理论指出预期形成的关键在于选择参照点。 当某个选项的价

值大于参照点时, 该选项为正值; 当该选项的价值小于参照点时, 该选项为负值。

由于参照点的不同, 国家间的预期必然会存在差异, 进而构成国家间秩序愿景的不

均衡。 其次, 根据前景理论价值函数, 可以得出三点推论: 一是行为体在面临收益

时会寻求规避风险, 即选择 “落袋为安”; 二是行为体在面临确定的损失时, 会选

择冒险去博取小概率的获利, 即选择 “铤而走险”; 三是行为体对损失较收益更具

敏感性。④ 这将有助于我们在环境恒变的背景下理解国家对制度预期变化的基本逻

辑。 行为体在面临收益时会寻求规避风险的行为表明, 新的制度设计方案须充分证

明其优于既有制度安排, 否则该制度仍将处于基本均衡。 行为体在面临收益时会寻

求规避风险以及行为体对损失更具敏感性, 这意味着国家在国际制度的新规则中会

更关心收益分配问题。 对国家而言, 它们会比较新旧两种制度的利弊并分析哪种制

度会给自身带来更高的收益, 制度收益的高低是决定国家是否支持制度变迁的关键

因素。 最后, 权重函数的推论也符合我们对国家的一般预期。 国家往往会高估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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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事件的发生概率, 而低估大概率事件的发生概率。 因此, 国家会对威胁自身安全

的可能性因素产生过度反应, 从而高估制度变迁的风险。 在本文中, 判断愿景均衡

与非均衡的标准是: 在一个国际制度运行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出现新的制度方案,

这种情况被视为秩序愿景实现了完全均衡; 如果出现了新的制度方案, 但没有形成

一个致力于该方案实现的国家集团, 这种情况被视为秩序愿景实现了基本均衡; 如

果新制度方案和改革集团同时出现, 这种情况被视为秩序愿景出现了非均衡。

制度反馈与大国博弈是本文因果机制解释中的两个关键变量。 制度反馈是指规

则运转后产生的实际效果, 这种效果往往与设计规则时的预期不完全一致。 国际关

系行为体会根据制度运行的具体情况调整自身的预期并采取行动。 制度反馈在效果

上可分为制度正反馈与制度负反馈两种类型。 制度反馈在情境上可以分为前制度反

馈、 单一制度反馈和制度间反馈三种类型。 前制度反馈是指在制度缺乏背景下, 行

为体对建立制度与不建立制度的预期比较; 单一制度反馈是指在同一制度中, 行为

体根据制度反馈情况形成制度设计新方案并将其与原有制度设计的预期进行比较;

制度间反馈是指在多个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行为体根据不同制度的反馈结果,

形成对 A 制度与 B 制度规则的预期比较。 大国围绕国际制度变迁进行的博弈会出现

两种结果: 一是大国在同一制度或制度构想下形成合作 (大国合作), 二是大国在

同一制度或制度构想下形成对抗 (大国对抗)。 制度反馈和大国博弈分别处于制度

变迁的不同环节并能独立发挥作用。

3. 因果机制: 秩序愿景再均衡与国际制度变迁

明确研究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后, 下文将从制度均衡论的解释出发, 建立两者间

的因果机制, 探究秩序愿景是如何在再均衡的过程中导致制度实现变迁的。 国际制

度变迁的因果机制链条表现为: 秩序愿景差异→国家对制度变迁的方案选择→秉持

不同方案的国家行为体进行博弈→不同形式的制度变迁。

我们可以借用 “科尔曼之舟 ( Coleman's boat) ” 来理解国际制度变迁的进程。

作为一种结构个体主义方法,① “科尔曼之舟” 是一种跨越宏观—微观层次的因果机

制解释机制,② 具体包括宏观条件至微观条件、 微观条件至微观结果和微观结果至

宏观结果三部分。③ 作为制度变迁的宏观条件, 国家间的秩序愿景差异是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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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均衡的产物。 在历史上, 帝国主义国家与曾为殖民地的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

经历塑造了它们不同的偏好和特质; 在现实中, 一些国家的不发达是其他国家发展

的直接结果。① 从未来预期来看, 发展路径不可能完全复制。 弥合国家间愿景差异

的过程塑造了国际制度产生与变迁的不同结果。

首先, 各国的秩序愿景在不同情境下的制度反馈会有所改变, 进而引发各国对

制度变迁的不同立场和方案选择。 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是制度非均衡发生的过程。

各国选择的制度变迁方案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微观条件。 在这一环节中, 核心问题并

不是制度变迁的新方案如何产生, 而是新方案如何能被选择。 制度变迁的新方案既

可能源于技术发展等外生因素的变化, 也可能来自知识积累和规则路径依赖等内生

因素的改变。 新方案的产生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往往作为常量而非变量发挥作用。 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 制度新方案的提出一般早于该制度安排的形成期, 并且制度安排

通常是在多种制度方案中进行选择或折中的结果。 由于社会科学仍无法从源头上解

释观念是如何形成的,② 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某个新方案是何时产生以及如何产生

的, 它只是在恰当的时候被选中罢了。 新方案被选中的原因通常是该方案对主张者

更为有利, 这个问题其实仍然是制度的分配问题。 尽管国际制度是弥合国家间愿景

的产物, 也会持续促进国家间愿景的均衡, 但在制度运行一段时间后, 由于各国资

源禀赋的差异与制度非中性产生的作用,③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给各国带来不同的

反馈。 获得正反馈的国家倾向于维护既有制度, 因为既有制度对己方相对有利; 而

获得负反馈的其他国家则会逐渐丧失对制度的共有信念, 并试图改变既有制度, 进

而选择制度变迁新方案。 具体来说, 国家间秩序愿景的非均衡在前制度反馈、 单一

制度反馈和制度间反馈的不同情境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其次, 国家对制度变迁的不同立场与方案选择会引发制度变迁的新一轮博弈,

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制度再均衡。 既有制度给国家带来的不同反馈会导致各国采取不

同行动展开国家间制度博弈, 这是制度变迁导致的微观结果。 在这一环节中, 对既

有制度效率或公平产生不满的国家会协调出一种基于共同立场的制度变迁方案, 转

变为制度变迁的拥护者; 而对既有制度满意的国家也会结成国家集团来应对支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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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迁的国家集团。 在国家理性的驱动下,① 曾经协调出共有信念的各行为体会围

绕制度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等问题进行博弈,② 其秩序愿景的差异在博弈过

程中将再度突显。 非均衡的秩序愿景会驱动各国通过制度博弈寻求新的均衡。 在国

际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既是规则的被动约束者, 又是规则的主动执行者。 各国总体

收益最大化或者资源配置最优化等因素并不是影响国家间合作的核心问题, 每个国

家的绝对收益增加以及国家间相对收益的均衡才是关键所在。③ 因此, 各国如果不

能够对新制度形成共有信念, 这种秩序愿景的非均衡状态会使既有制度日益无法适

应现实需求, 导致的结果便是制度出现僵化。 秩序愿景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来

源, 而只有秩序愿景的重新均衡才能实现制度变迁。

最后, 国家间博弈特别是大国博弈会导致国际制度出现变迁。 作为一种宏观结

果, 国际制度变迁的形式不是固定和唯一的。 国家间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制度变迁的

形式。 由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备特殊的实力和影响力, 因此大国博弈会影响新的

共有信念是否形成以及如何形成等问题。 大国能够在三方面影响其他国家的预期:

其一, 大国可以为国际制度的生成或变迁提供领导力 (或成为阻力), 从而改变其

他国家对制度生成或变迁的预期。 大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设置议题与议程以及

协调不同国家 (或国家集团) 的预期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其二, 大国本身就是其

他国家通过国际制度谋求合作或进行约束的对象。 例如, 中小国家在一体化问题上

会希望大国参与进来, 因为大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庞大的消

费市场, 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 又如, 在地区安全问题上, 中小国家通过吸

纳大国加入国际制度的方式可以减轻地区内部大国的安全威胁。 其三, 大国参与该

地区的一体化经济制度有利于树立该制度的权威。 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主要是各

国的同意,④ 大国的支持和认可显得尤为关键。⑤ 在既有制度框架下, 大国博弈与制

度变迁会出现五种情形: 一是当大国秩序愿景差异经协调达成一致时, 其制度变迁

主要表现为制度升级或制度微调; 二是当大国秩序愿景差异协调后未能达成一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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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旧制度进入僵化状态甚至出现制度退化; 三是当旧制度的秩

序愿景差异经协调仍无法达成共识时, 旧制度陷入僵化状态, 此时大国会引领部分

国家达成建立新制度的共识, 促使新制度生成; 四是在新制度与旧制度并存的背景

下, 旧制度中的大国有可能推动该制度重新达成均衡 (对制度进行升级或微调); 五

是在新制度与旧制度并存的背景下, 旧制度中的大国可能会组建新的制度, 推动新制

度的生成。 随着上述制度变迁结果的陆续出现, 某个领域的国际制度实现了从无到有

并从少到多, 直至形成该领域的国际制度复合体 (如图 1)。

图 1　 秩序愿景再均衡导致国际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基于前文的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项核心假说和两项辅助假说。

核心假说: 秩序愿景是国际制度变迁的核心变量。 当秩序愿景调和时可以驱动

制度生成或升级, 当秩序愿景疏离时会造成旧制度的僵化与新制度构想的产生。

辅助假说 1: 秩序愿景差异通过制度反馈促使秉持不同制度变迁方案的国家

形成国家集团。 当处于前制度反馈阶段时, 国家将对建立制度与不建立制度的预

期进行比较, 各国此时倾向于协调秩序愿景的差异。 当处于单一制度反馈阶段

时, 国家的秩序愿景逐渐会从对制度变迁的共有信念转变为对制度变迁的不同立

场。 当处于制度间反馈阶段时, 不同制度约束下的国家会倾向于协调秩序愿景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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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假说 2: 大国博弈的结果会影响秩序愿景的协调方式, 进而影响制度变迁

的形式。 大国合作会推动制度在规则和成员上的扩展, 大国对抗则会造成旧制度的

僵化或新制度构想的失败。

四　 实证检验: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制度变迁

本文旨在探寻国际制度变迁的因果机制并解释其制度生成和变迁过程。① 作

为案例分析的一种方法, 过程追踪法是探究因果机制的一种有效手段。② 通过追踪

和考察变量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变化, 可以得出在同一因果机制下制度变迁的不同

结果。

在案例选择上, 本文整理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制度构想并将其分为三

组。 第一组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亚太自由贸易区。 这两者主要围绕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成员方关系的升级而展开, 属于协调发展型愿景和规则型愿景的制度安排。 第

二组是东亚经济集团、 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东亚自贸区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这些制度构想主要围绕以东盟为中心而展开的制度设计, 以发展型愿

景为基础。 第三组是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这三者之间具有继承关系并以规则型愿

景为基础。 在这些制度构想中, 东亚经济集团、 东亚自贸区、 亚太自由贸易区和东

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未能转变为国际制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 则成功转变为国际制度。 这些制度构想的不同结局反映了亚太地区国际制

度在变迁结果上的多样性, 也有利于充分检验本文提出的因果机制。 本文把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三个既有制度作为主要检验对象, 分别对应前制度反馈、 单一制度反馈和多制

度反馈情况下的秩序愿景均衡过程。 对未能形成制度的其他构想, 本文将在检验上

述三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分别提及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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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变迁

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旨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制度,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历

了秩序愿景从协调到疏离的过程, 使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历了从制度生成、 制度

升级再到制度僵化和制度退化的过程。

1. 前制度反馈下的秩序愿景非均衡

国际社会发展不均衡导致国家或国家集团秩序的愿景出现差异, 进而导致这些

国家对国际制度规则设计形成了不同的预期。

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初期的主要推动者。 在经济上, 两国与亚

太地区相关国家互补优势明显。 澳大利亚可以向东亚出口原材料、 能源、 资金和技术,

日本则可以向东亚地区转移产业并升级自身的产业结构, 而东亚其他国家可以向日本和

澳大利亚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 此外, 两国对东亚地区也抱有各自的政治

期待。 对澳大利亚来说, 澳大利亚的目标是融入亚洲。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澳

大利亚的国内外政策较难获得东亚地区相关国家的认同, 澳大利亚希望推动地区一体化

以融入亚洲。① 对日本而言, 日本一直谋求获得亚太地区经济领导权的地位, 希望充当

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 “头雁”, 完成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转变。 20 世纪 70 年代, 澳

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 (Gough Whitlam) 提出要 “建立一个综合性地区组织”,②

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Ōhira Masayoshi) 提出了 “太平洋共同体” 的构想,③ 日本前首

相中曾根康弘 (Yasuhiro Nakasone) 随后也提出日本要成为亚洲、 太平洋时代的中心国

家的构想。④ 在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推动下, 亚太地区产生了诸如亚太理事会 (ASPAC)、

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 (PAFTAD) 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PECC) 等机制。

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不同, 东盟国家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顾虑重重。 东盟愿景的

核心是保持自身发展与自主的平衡。 在行为体关系上, 东盟的核心关切是各国的自

主性。 东盟一些国家在近代以来长期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频发的地区冲突与国内族群冲突, 这些因素使东盟一些国家非常依赖美国的军事保

护。 东盟国家既要深化与大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又要避免因自身对大国的依赖而

失去独立性。 因此, 保持在大国间的平衡并发挥 “东盟中心” 的作用便成为东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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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追求的目标。① 在利益分配上, 东盟国家并不希望错过深度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

机会, 但较弱的经济基础又让东盟国家担心贸易自由化会严重冲击本国的产业, 在

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沦为西方的附庸。 在制度约束上, 东盟国家希望制度规则具

有灵活性与包容性, 应该以自愿原则为基础, 尊重本地区国家的具体情况。

2. 秩序愿景差异的协调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

在与东盟国家磋商的过程中, 澳大利亚和日本意识到双方愿景的差异以及对东

盟发展型偏好尊重的重要性。 日本在 1985 年提出了尊重东盟主动性、 促进民间机构

主动性、 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合作和不要求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间选边站队的四项合作

主张。② 随着世界经济局势的发展, 两个外生性事件进一步增强了东盟国家与太平

洋地区发达经济体的协调动力: 一是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在 1986 年启动,

其谈判结果将重塑多边贸易规则; 二是欧洲和北美的区域一体化取得了重大进展,

亚太地区各国意识到必须加强协作, 才能提高自身在贸易谈判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

情形,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 ( Bob Hawke) 在 1989 年汉城会议上指出:

“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正日益加深。 我们可以发现推动地区国家间经济相互

依存的优势。 在不远的将来, 亚太地区将被认为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动

力。”③ 1989 年 11 月, 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12 国外交部长与经贸部长会议宣布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堪培拉声明》 和 《主

席总结性发言》 体现了双方协调愿景的努力, 强调发达成员要为欠发达成员提供发

展的条件, 发达成员要开放市场。④ 《主席总结性发言》 还指出, 合作应承认本地区

的多样性, 并且保证 “公开对话” 和 “协商一致”。⑤ 这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后续的

升级奠定了基础, 但也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迟滞埋下了伏笔。

3. 单一制度反馈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自我强化

通过提供常规沟通渠道,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满足了参与国的最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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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但仅此并不能满足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真正需求。 因此, 亚太地区各国

围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功能、 成员资格和规则的强制性等议题展开了新的制度

博弈。

1990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后,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

尔·穆罕默德 (Mahathir Mohamad) 于 1990 年 12 月提出了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

济集团构想, 希望能通过该组织加强成员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增强本地区

的政治经济实力。① 美国和澳大利亚对这一制度构想持反对意见, 因为两国不愿坐

视日本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而自身遭到排斥。 美国为此向日本施加压力, 要求日本

不要加入该集团。② 澳大利亚则在东盟内部寻求支持者, 劝说印度尼西亚反对该方

案。③ 最终, 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这一制度构想未能实现。 本次博弈的结

果使各国意识到, 重新建立一个新制度难度巨大, 维护既有制度的运行可能是各国

较好的选择。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地位借此得以巩固。

亚太各国建构竞争性制度的努力虽都未成功, 却强化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作

用, 该组织也开启了其机制化进程。 首先,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 1990 年确立了贸易

与投资数据审查、 贸易促进、 投资与技术转让、 人力资源开发、 区域能源合作、 海

洋资源保护和电信七个工作组。④ 其次, 1991 年确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战略目

标、 宗旨、 合作基础、 活动范围和加入标准, 中国也正式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最后,

1992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了秘书处, 同时也设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基金。 因

此,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 其机制化程度也得以迅速提高。 在此基础

上, 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 (Paul Keating) 提出,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规格

上要达到政府首脑的层次。 基廷与美国时任总统乔治·布什、 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

一 (Miyazawa Kiichi) 、 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哈托 (Haji Mohammad Suharto) 进行

了沟通。 在写给布什的亲笔信中, 基廷强调: “作为世界上唯一缺乏领导人定期会

晤机制的地区, 领导人会议机制的缺失必将导致该组织发展滞后”。⑤ 日本和印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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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接受了澳大利亚的提议, 但美国对这一构想不置可否, 直到克林顿在大选中获

胜, 局面才得以改变。 按照澳大利亚的设想,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最早可

在 1994 年举办, 届时印度尼西亚既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 又是 1994 年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会议的举办方, 这可以增强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地位并缓解其对东盟中心地位

的担忧。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 (Lee Kuan Yew) 暗示基廷, 印度尼西亚在这一问

题上是谨慎的, 更愿意以参与者的身份与会。①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最终

确定由美国来举办。 1993 年, 美国在西雅图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 这意味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取得进展。 各国通过博弈, 亚太经

济合作组织确立了其在亚太经济领域的地位。

4. 秩序愿景非均衡的再次产生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僵化

围绕议题、 规则和利益分配展开的制度内博弈深刻影响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

发展未来。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升级后的第一个博弈点是该组织的未来是 “共同体”

还是 “大家庭”。 在美国的推动下,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了秘书处, 设立了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基金 (美国和日本出资占比各为 18%), 还成立了 “知名人士小组

(EPG)”, 旨在向各国提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建议。 在此背景下, 美国在西

雅图会议上提出,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要从开放式合作转变为有约束性要求的共同体

设想, 这也导致规则型愿景与发展型愿景两者间出现了强烈冲突。 由于发展中成员

的普遍反对,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共同体的构想未能实现。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第二个博弈点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问题。 1994 年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茂物会议提出了 “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和技术合作” 三大支

柱, 并列出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即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应分别在 2010 年

和 2020 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② 基于不同的秩序愿景, 各成员对时间表存在明显

分歧。 美国认为所有成员应同时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 韩国、 日本和马来西亚认为

贸易自由化取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 不应该做出强制性时间要求; 澳大利亚和中国

则赞成印度尼西亚的最初提案, 即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可以分别在 “两个时间

表” (即 2010 年和 2020 年) 内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 在印度尼西亚的坚持下, “两

个时间表” 的意见写入 《茂物宣言》, 但这一问题的博弈仍在继续。 1995 年大阪会

议为 《茂物宣言》 制定了具体的 《行动议程》。 在制定议程的过程中, 美国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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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协商一致 ( flexible consensus)” 原则,① 试图绕过某些立场强硬的国家, 以

多数一致的方式强行推进议程。 在 1997 年的温哥华会议上, 发达成员试图通过 “部

门自愿提前自由化” 来改变 “两个时间表”。 不过, 最终还是发展中成员争取到了

“未按照时间表完成承诺” 的解释权。②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第三个博弈点是该组织成员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与技术合作

两个问题上存在不同偏好。 在 1995 年的茂物会议上, 虽然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

化取得了同等地位, 但后者的进度要远快于前者。 发达成员认为经济技术合作应服

务于贸易投资自由化, 发展中成员则认为经济技术合作不应是贸易自由化的 “配

角”, 应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 在 1996 年的苏比克会议上,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成

员虽然达成了 《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原则宣言》,③ 但发达成员对此并不热心, 认为经

济技术合作长期停留在低水平, 难以实现成员间的优势互补。④ 美国与中国在秩序

愿景上的差异对该组织制度内博弈的结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美国的秩序愿景有三个:

一是防止类似 “东亚经济集团” 的构想再次出现, 避免美国被排除在东亚贸易集团

之外。 二是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势头推动乌拉圭回合的进展。⑤ 三是确立美

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建立反映其利益和价值的世界秩序。⑥ 与之相对应的

是, 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内博弈中一直支持东盟国家, 提出了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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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方式”,① 对美国或日本完全掌握地区经济一体化领导权

持否定态度。

由于发展型愿景与规则型愿景在此阶段的差异逐渐扩大, 两者很难实现协调。

发达成员日益不满发展中成员的贸易保护措施, 而发展中成员对发达成员在技术合

作上的忽视态度也表达了强烈不满。 双方难以协调的立场和态度导致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进入制度非均衡和僵化状态。

5. 多制度反馈下秩序愿景的长期失衡与制度退化

在经历了多次制度内博弈后,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愿景非均衡并没有得到缓解,

而秩序愿景的长期失衡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逐渐从制度僵化走向制度退化。

首先, 议题泛化客观上冲淡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聚焦经济问题的主旨。 例如,

在 1996 年的苏比克会议上, 美国代表提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应讨论安全

议题。 又如, 在 1997 年的温哥华会议上, 加拿大提出应增加对青年网络和公民社会

等议题的讨论。② 虽然这两次提议最终未能完全落实, 但随着 2001 年 “9·11” 事

件的爆发, 美国推动的反恐议题得到重视, 2002 年第九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发表了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③ 此后, 其他的安全和社

会议题也被纳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讨论范围, 例如 2002 年讨论了朝核问题, 2003

年讨论了卫生安全问题, 2007 年讨论了气候变化、 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等问题,

2012 年讨论了反腐败和透明度问题, 2020 年以来讨论了新冠疫情问题。 在 2022 年

和 2023 年, 乌克兰危机与加沙冲突问题也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讨论的焦点。 议题的扩散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制度僵化的一种结果。

其次,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一体化议程在竞争性制度的冲击下并未取得实质

性进展。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成就是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和世界

贸易组织的建立。④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各成员试图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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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回合谈判, 但未能成功。① 愿景调和式构想的失败导致了愿景疏离式构想的出现。

发达成员和高收入经济体开始寻求建立新机制和制定新的贸易标准。 2005 年, 智

利、 新西兰、 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订了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此后,

美国、 秘鲁、 澳大利亚、 越南和马来西亚五国也宣布加入该协定。 尽管 2010 年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横滨会议提出要建立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方为基础的亚太自贸区,

试图重新掌握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方向, 但上述各方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横滨会议

的闭幕日上却宣布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的启动,② 这无疑展示了以美

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建立新制度的愿景。 虽然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退出了协该定,

但日本主持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后续谈判, 并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将其

更名为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刺激下, 秉持发展型愿景的国家也开始寻

求整合以东盟为中心的自由贸易协定, 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 的签署。 这意味着承载规则型愿景和发展型愿景的两种竞争性制度已经

形成。 随着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的扩散, 建立亚太自贸区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加。

最后,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权威性因大国对抗的原因而遭受较大冲击。 作为一

种非强制性国际制度, 尽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的各成员间能一直维持最低限度的

和谐空间, 但一些国家在秩序愿景上存在较大差异,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贸易投

资自由化的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方面, 《茂物宣言》 已经实现的目标并不是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的结果, 而是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未果的

情况下, 地区国家通过彼此交叉签订具有约束性自贸协定的方式实现; 另一方面,

从 2020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 《茂物宣言》 目标的最终评估来看, 虽然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成员间的关税水平得以大幅降低, 但农产品关税仍然较高。 非关税壁垒虽

然有所削减, 但贸易救济措施有所增加。 此外, 服务业开放不均衡和投资环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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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等问题依然存在。①

综上, 尽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制度, 能够继续为其成员

提供谈判平台, 但在推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功能已有所退化。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

展历程反映了秩序愿景均衡过程对制度变迁结果的影响, 从而检验了本文的假说。

(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单一制度反馈下的制度变迁

在亚太地区, 规则型偏好的经济一体化制度设计主要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为代表。 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破裂、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爆发以及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等因素使各国更难以调和彼此的愿景差异, 而发达成

员主张重塑国际贸易规则。 在此背景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等新制度应运而生。

1.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消极反馈与新制度方案的出现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 发达成员对该组织在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方面一直抱有

较高的期待。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曾经成功协调了不同成员间的秩序愿景, 但在大国博

弈和制度反馈中未能持续对问题提出新的最优解, 进而导致制度的非均衡状态。 以美

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相继推动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等制度的形成, 旨在实现其规则型偏好并试图通过分别吸纳成员的

方式对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各个击破, 使这些中小行为体接受规则型偏好的制度设计。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该组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推动关税贸易总协

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因此, 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

各成员又试图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手段来推动多哈回合的谈判。 然而, 多哈回合谈

判的破裂表明,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发挥其

作用, 而对新加坡议题的推动更是遥遥无期。② 在此背景下, 部分行为体形成了新的

国家集团以建立新的国际制度。 反映规则型偏好的第一个新方案以新加坡、 新西兰、

智利和文莱四国在 2005 年签署的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为代表, 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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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构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并最终形成一个多边的亚太自贸区。① 《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内容不仅涵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知识产权保护、 金

融和投资等内容, 还包括劳工与环保等社会性议题。

2. 美日合作与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升级

亚太相关国家之所以能达成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主要是因为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过于缓慢, 各成员方对此极为不满, 但这也

契合了美国长期以来对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的期待。 美国认为,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

中获得了更多收益, 因此美国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内博弈中也经常提出要

“超越乌拉圭回合”。② 对此, 美国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增加了贸易技术壁垒、 原产地规则、 供应链关系、 竞争政策、 反腐败与透明度等

新内容, 使该协定的相关标准全面超越了世界贸易组织。③ 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难

以达成共识的背景下, 美国试图通过大型自由贸易区在小范围内重塑国际贸易规则,

然后吸纳其他国家加入并以此推动新规则扩散。 在美国宣布加入新建 《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的谈判后, 澳大利亚、 秘鲁、 马来西亚、 越南、 日本、 加拿大和墨西

哥等国也相继加入谈判。 虽然美国与其他国家在贸易规则与具体经济部门的利益方

面存在冲突,④ 但这些国家在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的驱动下仍然同意了美国提出

的高标准条款。 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的 11 个国家中, 有 6 个国家与

美国签署了自贸协定, 这表明这些国家接受美国的规则并不困难。 虽然日本、 新西

兰、 文莱、 马来西亚和越南没有与美国签署自贸协定, 但它们也可以接受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的相关条款。 对日本来说, 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可

以在国际贸易规则谈判以及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⑤ 越南和马来西亚

则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国内经济改革, 改善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新西兰作为发达成

员, 希望在地区自由贸易中发挥自身优势并加快自身融入亚洲的进程。⑥ 2016 年 2

月 4 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正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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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退出后的秩序愿景失衡与再均衡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相关构想由于美国的退出而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

日本继美国之后掌握了后续谈判的主导权。 日本参与建构新制度的主要考量是争夺

地区的经济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 虽然日本一直追求在东亚地区经济事务中掌握主

导权, 但美国对其进行了防范和阻止。 如日本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发起建立亚洲货

币基金组织 (AMF) 的设想因美国拒绝而未能实现。 因此, 美国主动退出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反而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契机, 使日本有机会在地区经济一体化中

主导贸易规则的制定, 并以此作为与中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筹码。

2017 年 11 月, 日本继续推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的 11 个成员国进行

谈判, 并在 2018 年 3 月完成了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全部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 日本不惜在农产品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协调各国存在的分歧, 通过搁

置部分争议条款的方式保留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的大多数条款。① 英国、

韩国和中国随后也提出了加入该协定的申请。 其中, 英国在 2023 年获准加入 《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一定程度

上加强了日本与其他签约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为日本在亚太经济博弈中提供了便利。

4.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规则的生成

作为体现规则型偏好的制度设计,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继承

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绝大多数条款, 但对其做了三个方面的调整和修

改, 反映了主导国变化后的制度内博弈情境。 其一, 修改了协定的生效条件。 《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将生效条件修改为只需六个成员国批准即可生

效, 这大大降低了协定生效的门槛。 其二, 以附件的形式增加了相关保留条款。 例

如,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对文莱和马来西亚的协定生效日期在措

辞上进行了修改, 对加拿大与日本汽车行业的非关税壁垒问题的措辞进行了修改等。

其三, 搁置了部分有争议条款。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被暂停或搁置的条款

一共有 22 条, 涵盖海关监管与贸易便利化、 投资、 服务贸易中的跨境交付、 政府采

购、 知识产权、 透明度与反腐败等一般条款以及针对金融服务、 电信服务、 邮政服

务和环境服务的特定部门条款。② 这些条款被暂停而不是被废除的原因在于签约国

仍希望美国加入该协定, 因为一旦美国重新加入, 各方可以对暂停条款迅速重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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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对这些条款进行搁置的措施降低了各方谈判的难度, 使相关方能迅速达成协议。

从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到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再到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以规则型偏好为基础的制度建构与变迁案例

检验了本文假说。 首先, 这三种制度构想的实现是从秩序愿景非均衡到秩序愿景再

均衡的结果。 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秩序愿景差异导致部分发达成员试图建立新

的制度来实现自己的秩序愿景, 而这些愿景差异通过上述三大制度构想的谈判方式

重新形成了均衡。 其次, 这三种制度构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对既有制度的反馈。 现代

贸易已经从传统贸易升级为供应链贸易,① 并正逐渐向数字贸易转型。 亚太经济合

作组织既不能协调行为体的立场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也不能率先超越世界贸易

组织的规则实现局部突破, 因此陷入了制度非均衡状态。 最后, 大国博弈在秩序愿

景再均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影响了制度变迁的形式。 在美国参与前, 《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长期无人问津, 但在美国参与后, 直接谈判方迅速增加到

12 个, 在规则约束性的范围和程度上都实现了制度升级。 在美国决定退出后, 日本

在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基础上发挥其延续协定谈判的作用。 由于

日本与美国在综合实力方面存在差距,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规

则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化, 但相较于最初的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而言仍是一种制度升级。

(三)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多制度反馈下的制度变迁

亚太地区承载发展型偏好的制度设计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该协

定的推进受到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 的刺激, 东盟和中国也随之调整了自身立场, 在地区一体化方案上接受了部分

发达成员的意见, 为承载发展型偏好的地区贸易制度即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的建立扫清了障碍, 使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制度设计在维持灵活

性和包容性的同时, 还满足了一定程度的高标准要求。

1.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反馈与东盟的新方案选择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博弈中, 发达成员并不满意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设置及其慢节奏的进展情况, 而发展中成员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的失衡

也颇有微词。 但总的来说, 发展中成员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制度内博弈中实现了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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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自身利益的目标。 然而, 在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无所作

为令东盟国家深感失望。 东盟在国际贸易中非常依赖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 但美国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危机发生国的援助提出了很多前提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的救助条件也十分苛刻, 日本提出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构想也被美国扼杀在摇篮

中。 在此背景下, 东盟于 1997 年 12 月邀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马来西亚举行会谈,

以讨论应对危机和深化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等问题。 此后, 东盟(10+1)、 东盟与中日韩

(10+3) 模式逐渐机制化, 并发展成为东盟峰会, 以东盟—中国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机

制初步建立起来。 2000 年, 中国提出了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倡议, 东盟以此为契

机相继与中国 (2002 年)、 印度 (2003 年)、 日本 (2003 年)、 韩国 (2004 年)、 澳大利

亚 (2005 年) 和新西兰 (2005 年) 启动了双边自贸区谈判, 也达成了一些阶段性协议。

2. 秩序愿景非均衡的产生

经过实践, 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逐渐形成了以东盟为轴心, 以其他国家为轮辐

的合作模式, 但东盟、 日本和中国对这种合作模式的未来在秩序愿景上产生了分

歧。① 从中国和日本的角度出发, 两国都尊重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的地位, 但也分

别提出了体现自身偏好的一体化方案。 2001 年和 2002 年, 由东亚各国专家学者组

成的东亚展望小组 ( East Asian Vision Group) 和东亚研究小组 ( East Asian Study

Group) 建议构建东亚自贸区。② 2004 年, 东盟与中日韩 (10+3) 经济部长会议决

定成立专家组进行可行性研究, 由中国和韩国分别牵头组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

研究。 2005 年, 东亚峰会正式确立了中国提出的基于东盟与中日韩 (10+3) 的东亚

自贸区构想。 2006 年, 日本提出建立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CEPEA), 该框

架既包括东盟与中日韩 (10+3), 还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印度。

由于东盟对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意愿并不强烈, 因此对东亚自贸区和东亚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这两个方案都采取了拖延策略。 首先, 东盟内部的一体化建设

远未完成。 对东盟而言, 2007 年, 东盟虽然通过了 《东盟宪章》 和 《东盟经济共同

体蓝图》, 但在 2015 年才建成东盟共同体, 东盟并没有做好进一步扩大地区经济一

体化的准备, 担心更大范围的地区一体化会稀释东盟一体化。 其次, 建立更大范围

自贸区的需求对东盟来说并不紧迫。 拖延与中国、 印度、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六国建立自贸区协定的谈判有利于东盟把握主动权, 达成对其相对有利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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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条件。① 最后, 东盟希望维持大国关系的平衡。 20 世纪 90 年代, 东盟对外贸易市

场主要是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 中国还不是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末期, 东盟试图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以此对冲严重依赖西方市场的经济风险,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随后迅速增加, 从 1991 年的 83. 6 亿美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9753

亿美元,② 中国自 2009 年起便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东盟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

引起了东盟的顾虑。③ 因此, 东盟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领域提出的相关方案保

持了审慎的态度。 与此同时, 东盟也表示不可能直接支持日本提出的相关方案。 有学

者认为, 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博弈客观上也给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刹车效应。④

3. 外部刺激与新的秩序愿景均衡

2008 年, 美国突然宣布加入并推动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谈

判, 亚太地区的相关国家也随之调整了自身预期和秩序愿景, 认为建立 《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已刻不容缓。 东盟认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制度设计冲击了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中心地

位。 大国间的竞争虽然有利于东盟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其功能性中心的作用, 但

东盟对中日两国提出的方案摇摆不定, 这严重影响了东盟中心作用的实现。 《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出现, 不仅在理念

上对东盟带来竞争的压力, 而且在事实上削弱了东盟集体行动的作用, 东盟必须在

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作用才能使其不被虚化和边缘化。

对中国来说, 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自贸区建设不仅符合中国 “发展中国家是基

础” 的外交理念, 而且蕴含着打破 “中国威胁论” 与维护 “和谐睦邻” 的战略考

量。⑤ 对美国和日本而言, 作为一种基于战略竞争目的而形成的制度制衡, 《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不仅会给中国带来贸易

与投资的替代效应和转移效应, 而且具有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之外的意

图。 为应对挑战, 中国开始调整政策并接受了 “10+6” 的成员范围和 “货物贸易+

投资+知识产权” 的议题设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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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态度较为复杂。 一方面, 达成 “东亚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CEPEA)” 是日本一直推动的议题, 如果日本不加入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意味着日本要放弃争夺东亚领导权, 但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的开放程度并不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另一方面, 虽然 《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更符合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秩序愿景, 但其中的很多内

容也对日本的农产品和汽车产业产生冲击。 2010—2013 年, 日本面临对 《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两个竞争性贸易协定进行选择的

难题。 日本既不忍心放弃东盟和中日韩的市场, 也不想失去制定国际贸易新标准的

机遇。 日本最终决定同时参与两个协定的谈判, 试图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作为与美国进行博弈的工具, 同时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作为影响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规则制定的工具。 2011 年 8 月, 中日两国共同提出了

《关于加快建立东亚自贸区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 这也为开启 《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扫清了主要障碍。 2022 年 1 月 1 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 正式生效, 其成员包括文莱、 柬埔寨、 老挝、 新加坡、 泰国和越南等

6 个东盟成员和中国、 日本、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 4 个非东盟成员。

4.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规则生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生成同时受到发展型愿景和规则型愿景的影

响, 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体现了发展中成员特别是东盟国家的秩序

愿景。 首先, 该协定在行为体关系上承认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谈判过程中不仅在文本中采用了已有的东盟 “10+1” 自贸区协

定, 而且 “承认东盟在新兴区域经济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东盟自贸区伙伴在支持和

促进经济一体化、 公平经济发展和加强参与国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① 其次, 在利益

分配上重视经济技术合作。 相较于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 的高标准要求,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一大特色是经济技术合作,

合作宗旨是缩小各方的发展差距, 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中实现互利最大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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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合作的内容也是最早完成磋商的一章, 反映了参与国对发展中成员秩序愿

景的重视。 最后, 在规则强制性上坚持 “渐进式自由化”。 考虑到参与国的不同发

展水平,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将采取包括规定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内的适

当形式向最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提供额外的灵活性。①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 安排的货物贸易自由化过渡期以及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过渡期等措施都体现了对

发展中成员的包容性。

第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受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制度反馈的影响。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成员

包括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的日本、 新加坡、 文莱、 马来西亚、 越南、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7 个成员, 中国和韩国也提出申请加入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 尽管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开放的深度与广度上不及 《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但仍参考了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较多的

规则, 其目标是建立一个 “现代、 全面、 高质量与互惠的经济伙伴协定”。② 《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文本相似度达到

49. 25%, 是与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相似度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③

从议题上看,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在货物贸易最终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将超

过 90%, 服务贸易和投资总体开放水平显著高于东盟 “10+1” 的自贸协定, 还纳入了高

水平的知识产权、 电子商务、 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现代化议题。④ 此外,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规则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发达成员的意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制度变迁也检验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首先,

中国、 日本和东盟在秩序愿景上的疏离导致一体化制度建设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而

这些秩序愿景的再次调和促进了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生成。 其次, 制

度反馈增强了行为体之间协调秩序愿景的紧迫性, 为发展型愿景的制度生成提供了

动力。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实践中, 发展中成员获得了与发达成员互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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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 “东盟+” 方式的形成。 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 东盟一直充当东亚地区经济合

作的主角, 但东盟对中国和日本两国提出的相关方案保持了相对模糊的态度, 客观

上削弱了东盟作为功能性中心的作用。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的制度构想直接刺激了东盟对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危机

感,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相关规则也深受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规则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灵活性和

高标准的要求。 最后, 大国博弈的结果深刻影响了制度生成的方式, 也影响了东亚

自贸区、 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的变迁结果。 东

亚自贸区和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方案因主导权的竞争使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陷入

停滞状态, 导致这两个方案最终未能实现, 但中日两国间合作促进了 《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 谈判的开启和协定的最终达成。

五　 结论

本文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探究, 解释了单一制度及制度复

合体的变迁过程。 首先, 亚太地区的制度稀缺性与制度复杂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现

象, 两者都是秩序愿景差异未能得到有效协调的结果, 兼具发展型偏好与规则型偏

好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进展缓慢, 导致承载不同愿景的竞争性制度的出现。 其次,

制度反馈是引起秩序愿景非均衡的持续动力。 制度反馈不仅会验证制度运行的结果

是否符合行为体的预期, 而且由于同一规则下 “赢家” 和 “输家” 的出现, 必然导

致制度非均衡的出现, 从而引发制度变迁。 最后, 大国博弈会影响行为体之间的秩

序愿景能否再次均衡, 从而促进或阻挠制度的生成与变迁。 需要强调的是, 大国博

弈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大国本身, 更在于它们代表了体系中有类似愿景行为体的利益。

本文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解释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变迁, 但仍有三个问题

值得关注和讨论。 第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未来会如何演变? 本文认为, 这三个制度

在未来将会平行发展, 在机构实体上会保持竞争, 在规则上会互有借鉴。 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将继续以地区领导人论坛和非正式谈判场合的方式发挥作用, 而承载了不

同愿景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与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将出现制度竞争。 未来是否可能会出现制度融合或者被新的制度替代, 这要取决于

中美战略关系的演进和不同秩序愿景协调的结果。 第二, 如何看待亚太地区贸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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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制度竞争的影响? 一方面, 制度竞争导致贸易规则的碎片化及对非成员的贸易保

护; 另一方面, 制度竞争也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竞争有利于促

使参与方寻找更好的策略, 从而促进了愿景协调与制度变迁。 第三, 如何看待美国

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中的态度变化? 虽然美国号称自己是 “自由国际秩序” 的倡导

者, 但在亚太经济一体化方面采取了不断 “去自由化” 的措施。 克林顿政府时期主张

建立容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 “太平洋共同体”,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则被缩水为

“规则型愿景” 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更是退化为双边贸易

谈判, 在拜登政府时期则转变为封闭的、 结盟的和以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驱动的 “小

院高墙” 和 “供应链联盟”。 美国对地区国际制度的态度变化反映了其国内不同集团

在规则型偏好上的分裂立场, 美国正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制造者转变为索取者。①

亚太经济一体化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三种转向。 第一, 从地域中心到愿景中心。

亚太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行为体间的秩序愿景差异导致跨区域合作比区域合作更容

易。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

关系协定》 的扩员以及 “印太经济框架” 构想都体现了共同愿景发挥的主导作用。

第二, 从东盟中心到大国中心。 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 东盟内部立场的不一致性

将导致其功能性中心地位的衰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越南和文莱四国分别加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菲律宾等国在

中国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以及缅甸等国存在的潜在国内危机等都证明了东盟成员在不

同议题上的分裂立场, 这些因素削弱了东盟集体行动的能力。 第三, 超越世界贸易

组织规则。 随着亚太地区关税壁垒的日渐降低, 传统贸易问题已不再是各国的主要

矛盾。 供应链、 价值链和数字贸易日益成为各国博弈的新焦点, 包括劳工标准、 环

境保护、 反腐败和透明度等其他社会性议题成为贸易谈判的关键问题, 新的贸易协

定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超越已经出现。 对中国而言,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制度竞争

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我们既要坚定支持发展型秩序愿景, 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

主动维护发展中成员的利益, 也要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迎接国际经济领域的新发展

和新变化,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不同秩序愿景

的协调提出中国方案、 贡献中国力量。

(截稿: 2024 年 6 月 　 责任编辑: 赵远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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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dissatisfaction, which threaten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 authors an-

alyze the reasons why Eurasian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outcomes in addressing social crises

and propos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three variables: state capacity, legitima-

cy, and ruling elites. After outlining eight scenarios that arise from crises, the authors con-

duct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use process tracing for each scenario. The study examines

six social crises that occurred in four countries—Belarus,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Russia—as case studies to tes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sponse patter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f a country has strong state capacity, high legitimacy, and cooperative ruling

elites, it is likely to successfully resolve a crisis. Conversely, when a country lacks all three

elements—strong state capacity, high legitimacy, and cooperative ruling elites—the social

crisis is likely to spiral out of control. If one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is missing, the country

must act swiftly and alter the existing scenario to potentially resolve the crisis. When two of

the three elements are missing, the country must rely on both its efforts and external assis-

tance to turn the crisis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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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h an agreement on trade rules negotiations,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s gradually pro-

duced competitive trade arrangements bearing different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is

phenomenon reflects states' different visions of institutional rul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has shaped two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development-based vision that emphasizes the inclusive-

ness and flexibi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based vision that emphasizes the progres-

siveness and restrictiveness of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s a shared belief,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a process from disequilibrium to re-equilibrium of visions. The coor-

dination of different visions drives the creation or upgrading of institutions; the failure to co-

ordinate different visions will lead to the rigidity of exis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institutional beliefs. The institutional feedback and the struggle among great powers

have affected the coordination of visions. Institutional feedback influences the initial stag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altering the expectations of visions, while the struggle among great

powers shapes the final stag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by influencing the coordination of dif-

ferent visions. The generation and change of institutions 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such as

APEC, TPP / CPTPP, and RCEP have tested the above hypo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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